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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服务及其他附带服务统一交易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签订： 

创兴银行有限公司（Chong Hing Bank Limited），一家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 “银行”）；及 

越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Yuexiu Services Group Limited），一家于香港注册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份于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06626）（ “客户”）。 

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前言 

A. 银行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银行及相关金融服务等业务。 

 

B. 客户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 (i) 非商业物业管理及增值服务，当中包括物业管理服

务、非业主增值服务及社区增值服务；及 (ii) 商业物业管理及运营服务，当中包括

商业运营及管理服务、市场定位咨询及租户招揽服务。 

 

C. 银行及客户同意，客户集团可不时向银行集团存入银行存款，该等存款根据上市规

则第十四 A 章可能构成客户的持续关连交易。 

 

D. 银行与客户曾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签订了一份协议，其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为期三年，本协议旨在（除其他外）重续银行与客户之

间就银行存款事宜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签订的协议。 

 

E. 银行与客户同意：(i) 客户集团将继续向银行集团存入银行存款，同时银行集团将

向客户集团提供附带服务；(ii) 就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三年期限内于银行集团存入和存放银行存款及附带服务的安排订立本协议；及 (iii) 

设定于截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202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各

年度内的任何一日的银行存款最高余额。 

 

F. 为免生疑问，客户集团根据本协议向银行集团存入的银行存款，以及银行集团根据

本协议向客户集团提供的附带服务，将分别作为 2026 越秀地产银行存款服务及附

带服务主协议项下，越秀地产集团向银行集团存入的银行存款及银行集团提供的附

带服务的一部分。 

1. 释义 

定义词 

1.1 在本协议（包括前言）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否则以下词汇和用语具有下列

含义： 



 

 

“2026 越秀地产银行存款服务及附带服务主协议”指越秀地产与银行就银行存

款服务及附带服务而订立的银行存款服务及附带服务主协议，据此，(i)于该协

议的期限内，越秀地产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客户集团）可以于其一般及日常业

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不时向银行集团蓄积银行存款；及(ii) 于该协议的期限

内，银行集团将向越秀地产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客户集团）就相关银行存款不

时提供的一般性存款及附带服务。 

“附带服务”指银行集团向客户集团（或客户集团的任何成员公司）就银行存

款不时提供的一般性存款及附带服务，当中包括协助客户集团进行银行账户查

询及管理、资金存取、结算、与客户集团的其他中介机构（例如股份过户处）

协调进行股息派发等。 

“银行集团”指银行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其国內分支行）。 

“工作日”指在香港及中国内地持牌银行一般开门营业的日子（不包括星期

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客户集团”指客户及其附属公司。 

“银行存款”指客户集团（或客户集团的任何成员公司）不时于银行集团存放

的任何期限及性质的存款以及任何其他银行结余（包括其所产生利息）。 

“股东大会”指客户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以考虑及酌情批准本协议及其项下拟

进行的交易。 

“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一般商务条款”具有上市规则第十四 A 章赋予该词的含义。 

“日常业务”具有上市规则第十四 A 章赋予该词的含义。 

“中国内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协议而言，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标准文件”指银行遵守适用法律及监管规定及根据一般银行惯例不时订明的

任何标准文件，适用于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属公司”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含义。 

“期限”具有第 5.1 条赋予该词的含义。 

“越秀地产”指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Yuexiu Property Company Limited），

一家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份于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

123）。 



 

 

“越秀地产集团”指越秀地產及其附属公司。 

“越秀地产股东大会”指越秀地产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以考虑及酌情批准 2026

越秀地产银行存款服务及附带服务主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解释 

1.2 提及本协议，应包括前言，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协议中提及“双

方”、“前言”和“条”，分别指本协议的协议方及其继任人和被允许的受让人，

本协议的前言以及本协议的条款。 

1.3 除非根据文义另有要求或特别说明： 

(a) 单一性别用词应视为包括所有性别；意指个人的用词应视为包括公司，

反之亦然；单数用词应视为包括复数，反之亦然；意指整体的用词应视

为包括其中任何部分； 

(b) 提及“人士”，应包括任何个人、商号、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政府、

国家或国家机关、协会、合营企业或合伙企业，无论其是否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提及“公司”，应解释为包括任何公司、法团或其他法人团体，

无论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注册成立； 

(c) 提及任何香港法例条文或有关任何行动、救济、司法程序、法律文件、

法律地位、法院、官员或其他法律概念、状态或事项的法律术语，如用

于香港以外的任何司法管辖区，应视为包括在该司法管辖区与之最相近

的法律条文、法律术语或其他法律概念、状态或事项； 

(d) 提及“书面”，应包括任何形成可辨认且非瞬态的文字或文本的方法，包

括电子邮件； 

(e) 提及“人民币”或“RMB”，指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定货币；及 

(f) 提及时间，指香港时间；提及“日”，指自午夜至午夜计的 24 小时期

间。 

1.4 目录及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设，不影响对本协议的解释。  

2.  银行存款及附带服务 

2.1 双方确认并同意，于本协议期限内，客户集团可（但无义务）于日常业务过程

中按一般商务条款不时向银行集团存入及存放银行存款，同时银行集团将就银

行存款向客户集团提供附带服务，惟该等银行存款及附带服务须遵守本协议条



 

 

款及银行集团（或银行集团相关成员公司）与客户集团（或客户集团相关成员

公司）之间订立的任何适用的标准文件。 

2.2 双方同意，任何银行存款的存入及存放及附带服务的提供应遵守银行集团对类

似于客户集团情况的独立客户不时适用的条款及条件。 

2.3 双方确认，适用于任何银行存款的利率及其他条款应根据 (1) 就香港的存款

（包括港元及其他币种的存款）而言，香港至少两家其他独立银行向客户集团

提供或客户集团自该等银行获得的利率及其他条款；及 (2) 就中国内地的存款

（包括人民币及其他币种的存款）而言，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内地基

准利率及中国内地至少两家其他独立银行向客户集团提供或客户集团自该等银

行获得的利率及其他条款不时厘定。双方进一步确认，银行集团将不会就附带

服务向客户集团收取额外服务费用。 

2.4 双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项下所有拟进行交易之达成均应遵守上市规则及所有

适用的法律与监管要求。 

2.5 银行承诺向客户集团提供最优利率及其他条款，其应不逊于银行集团于同一时

间或前后向其他类似规模和体量的独立客户就存期及金额相当的银行存款所提

供的利率及其他条款，惟须受限于当时的市场情况。 

2.6 为使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生效或促进该等交易，客户集团相关成员公司与

银行集团相关成员公司可进一步按双方均可接受的形式订立标准文件。 

3.  银行存款最高余额 

于截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202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

度，在本协议期限内任何一日（包括在提供附带服务期间）的银行存款最高余

额分别不得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人民币 25 亿 元及人民币 25 亿元（“新设银行

存款年度上限”）。  

4.  先决条件 

4.1 本协议须待以下先决条件获得满足后方可作实： 

(a) 2026 越秀地产银行存款服务及附带服务主协议成为无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越秀

地产已于越秀地产股东大会上就 2026 越秀地产银行存款服务及附带服务主协

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包括年度上限）获得其独立股东批准； 

(b) 客户已就本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包括年度上限）获得必要批准或豁

免，包括于股东大会上获得独立股东有关本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的批

准；及 

(c) 客户已遵守上市规则项下所有其他规定以及联交所可能就本协议及其项下拟进

行的交易而施加的规定（如有）。 



 

 

4.2 如果上述条件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或客户与银行商定的较后日期）或之前

未获达成，则本协议应即时终止而任何一方均毋须承担任何责任。 

5.  期限及终止 

5.1 在第 4.1 条的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豁免的前提下，本协议的期限应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持续至（包括）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限”）。 

5.2 在遵守上市规则的前提下，于期限到期时，双方可通过书面协议续签本协议。 

5.3 本协议的终止或到期无损客户集团（或客户集团的任何成员公司）就任何银行

存款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或救济。 

6. 其他规定 

6.1 合规 

主要出于协助客户遵守其在上市规则下的相关义务之目的，银行承诺允许客户

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和核数师充分查阅其记录以便就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履

行报告义务。为此目的，银行应尽合理努力提供客户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和/或核

数师合理要求的信息和协助。客户应提前至少 5 个工作日（或双方另行商定的

其他日期）以书面形式通知银行上述请求。 

6.2 披露及公告 

任何一方或其代表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应无理由拒绝或延迟给

予同意），不得就本协议的存在或协议事项作出任何披露或发布任何公告，但任

何法律法规（包括上市规则）或相关证券交易所、监管机构或政府部门要求的

披露或公告不受此限。 

6.3 变更 

对本协议任何条款或条件的变更或弃权，应采用书面形式并经双方或其各自代

表签署后方为有效（如为弃权，仅需由弃权一方或其代表签署）。 

6.4 通知 

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条款项下可能需向另一方发出的所有通知、通讯及要求均应

采用书面形式，并须以英文书写并且通过专人递交、挂号信、快递或传真方式

发送至下方所载地址（或对方以符合本协议规定的书面通知方式指定的其他地

址），方视为有效作出。以挂号信、专人递送或快递方式发送的通知，于交付回

执上显示的实际交付日期视为送达；以传真方式发送的通知，于传真机发送确

认报告上显示的确认交付日期视为送达。 

致银行： 



 

 

地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24 号创兴银行中心地下 

收件人： 财务总监 

传真： (852) 3768 1360 

致客户： 

地址： 香港湾仔骆克道 160 号越秀大厦 26 楼 

收件人： 财务总监 

传真： (852) 2511 0832 

6.5 不弃权 

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未要求另一方遵守或履行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不影响该方

在此后任何时候要求遵守或履行该条款的权利；一方对另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何

条款的弃权，亦不应被视为或认定为对该条款任何后续违约的弃权。本协议所

规定的权利和救济是累积的，且不排除根据法律可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救

济。 

6.6 可分割性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被认定为无效、不合法或不可强制执

行，本协议其余所有条款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执行性不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或

损害；该等无效、不合法或不可执行的条款应以最大程度达到双方预期的法

律、经济和商业效果的方式解释和适用。 

6.7 副本 

本协议可以若干份文本签署，双方可分别在不同文本上签字，各份文本均视为

本协议原件，所有文本共同构成一份协议。本协议经每一方签署至少一份文本

后方为有效。 

6.8 排除第三方权利 

非本协议当事方的任何人士不享有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

第 623 章）强制执行本协议任何条款或享有本协议任何条款之利益的权利。 

6.9 适用法律与管辖权 

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香港法律管辖，双方同意接受香港法

院的非专属管辖。 

6.10 全部协议 



 

 

经客户独立股东批准后，本协议构成双方就本协议事项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取

代双方之间此前达成的所有协议和谅解。 

 

 

  





执行董事

张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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